
关于寿县2022年县级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
——在12月13日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
寿县财政局局长  赵成凤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2年县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人员提出意见。
一、新增财力数额情况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增加情况。1－11月份，已下达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545399万元，年初编入预算379910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65305万元,本次新增专项性质转移支付184万元。
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增加情况。1－11月份，已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14194万元，年初编入预算1316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增加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6102万元, 本次新增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6776万元。
三是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1.基金规模。2022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期初数33144万元，年初预算编制动用12034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动用3648万元,动用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17462万元。2.动用依据。根据《安徽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中，因短收、增支等导致收支缺口，确需通过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实现平衡的，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具体编制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按照预算法规定的程序执行。”根据该项规定，拟增加动用17462万元，主要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短收财力缺口、淮南市第九届运动会相关费用、2022年暖民心行动、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等。
四是调入资金情况。从其他应付款中调入31767万元，用于2022年预算收支平衡，调入的其他应付款分别为以前年度已列支未冲减与市级往来形成的市汇款15000万元，以及清理财政存量历年结余16767万元。
二、县级预算调整方案
根据《预算法》及相关规定，县级财政部门按照省财政下达的资金，提出资金分配建议，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对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县级预算调整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第一次预算调整情况。2022年10月27日，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寿县2022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将2022年预算收支调整为831017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因受新冠疫情、组合式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叠加影响，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206400万元难以完成,预计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6400万元，增长3%，较年初人代会通过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10000万元；新增转移支付资金18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462万元、调入资金31767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2022年预算收入总计调整为87043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根据新增转移支付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相应调整增加支出事项,拟将财政支出由831017万元调整为870430万元，调增39413万元。主要调整项目如下：
一是新增转移支付资金184万元。预算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在预算执行中，地方各级政府因上级政府增加不需要本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而引起的预算支出变化，不属于预算调整。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根据该项规定，将属于专项性质的转移支付184万元，按指定用途安排使用。
二是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462万元。主要用于县经信局第三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1671万元，县教体局2022年暖民心行动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291万元、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短收支出缺口10000万元,2022年度绩效奖金4802万元等。
4.平衡情况。根据预算调整增加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安排建议情况，本次预算调整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第一次预算调整情况。2022年10月27日，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寿县2022年县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将2022年预算收支调整为395403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因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萎缩等因素影响，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目标217800万元难以完成,预计全年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210000万元，增长57%，较年初人代会通过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减少7800万元；在年初预算和第一次预算调整的基础上，将新增转移支付资金6776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2022年预算收入总计调整为394379万元。
3.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根据新增转移支付基金情况，相应调整增加支出事项,拟将财政支出由395403万元调整为394379万元，调增6776万元。新增专项转移支付资金6776万元，按指定用途安排使用。
4.平衡情况。根据预算调整增加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建议安排情况，本次预算调整收支平衡。
三、预算科目和项目调整情况
根据《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预算执行中，各级人民政府本级预算不同科目之间的资金需要调整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为规范预算变更，硬化预算约束，推进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和民主理财，根据我县预算实际执行的需要和疫情防控不可遇见等因素，对年初部分支出预算科目或预算项目之间予以调剂，不涉及预算总支出的增加、减少。
一是将公共预算年初预留的一次性工作奖励、人员增资、车改补贴和乡镇工作补贴、提租补贴、农业发展资金、工业发展资金及其他年初未到单位预留指标，按照有关考核结果和部门执行实际需要，据实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调整到相关单位和相关科目中。
二是动用县级预备费6000万元，3月下旬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通过预备费安排的疫情防控支出5944万元，主要为卫健系统核酸检测、医疗设备和负压救护车购置、疫情防控防护物资5608万元；高铁站、交通局、经信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等部门疫情防控费用336万元。水利局抗旱经费40万元，安丰塘镇塘北路建设资金16万元。
三是根据公共预算预留的指标执行情况，将年初预算安排部分不再执行的项目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县级补助资金9318万元、配套公积金5448万元、中小学智慧学校2810万元等纳入项目调剂，用于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一次性工作奖励、县乡财政体制结算。
[bookmark: _GoBack]四是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调整，将年初预算安排的部分项目做出调整，即将年前不能形成支付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2613万元、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1000万元、寿县首批基础设施PPP项目资金6409万元,共计10022万元，调剂用于征地拆迁支出、国投公司增减挂钩及土地开发复垦包干费用、国投公司注册资本金、明珠佳园小区政府回购等项目。
以上调整建议方案，经县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财政部门将按此方案组织办理年度决算。需要说明的是，因财政收入尚未最后扎账，上级补助政策也未完全明确到位，本次汇报的预算调整数并不是年度预算执行的最终决算数，有关决算变化情况将在财政决算报告中详细汇报。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